附件3

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
xx系（院）代表表决选票
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             NO. XXXXX(编号)
	序号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	11
	12
	13
	14
	15
	16

	候
选
人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赞成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反对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另选他人:___________________(填写另选人姓名）
说明：
1、本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采取差额选举法进行（按多于应选代表20％的比例推选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参与现场票选）；
2、本表必须用黑色、蓝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投赞成票的请在候选人姓名下方赞成栏划“○”，投反对票的请在候选人姓名下方反对栏划“×”，弃权票的不打任何
符号，投弃权票即视为放弃表决资格，画其他符号或书写模糊不清的部分无效；


3、 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，多选为无效票，用铅笔填写或涂改的为废
2


- 2 -


[bookmark: _GoBack]
